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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化评估机构遴选评分表

	申报机构名称：                                         评审日期：    

	评审
模块
	评审项
	评审标准
	基础
分值
	加分
分值
	得分

	基础
条件
	经营性质
	经营性质为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营利组织
	0
	3
	

	
	行业规范
	近3年内未受到业务主管部门或相关单位行政处罚。（在信用中国、政府采购网无相关行政处罚记录）
	0
	3
	

	
	行业关联
	集团或法人代表无关联长护服务机构。（需提供书面承诺书）
	10
	
	

	
	办公场所
	具有不低于150平米（建筑面积）的固定办公场所，配备独立的档案室、评估室（不少于20平方米）、培训室。
	5
	
	

	
	
	业务用房的租赁协议剩余期限不低于3年。（有产权的提供产权相关资料）
	10
	
	

	评估
能力
	人员资质
	具备医学、护理、康复、心理、长期照护、养老服务与管理等相关专业背景，评估员和评估专家分别不少于3名，其中签订劳动合同的不少于50%。（基础分5分，每增加一名签订劳动合同的评估员或评估专家加1分，最多不超过3分）
	5
	3
	

	
	
	符合上述条件的评估人员从事评估工作2年（含）以上。（需提供佐证材料，基础分0分，每增加2人加1分，最多不超过5分）
	0
	5
	

	
	
	符合上述条件的评估人员有效评估人数300人以上。（需提供佐证材料，基础分5分，每增加1人加1分，最多不超过3分）
	5
	3
	

	
	评估经验
	近五年中标过民政部门评估领域项目。（每中标一次得1分，最多不超过5分）
	5
	
	

	
	
	在老年人服务消费券中入围各地区民政部门评估机构名单。（基础分0分，每增加2个地区加1分，最多不超过4分）
	0
	5
	

	
	
	上述评估项目中，有效评估人数达到1000人以上。（1000人得分5分，每增加1000人加1分，最多不超过5分）
	5
	5
	

	
	评估设备
	配备用于评估的记录仪和大容量移动硬盘等设备评估设备不低于5套。
	10
	
	

	
	
	具有评估专用机动车辆。（基础分5分，每多一台加1分，最多不超过3分）
	5
	3
	

	信用
评价
	人员信用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近3年内无违法及失信行为。
	10
	
	

	
	
	评估人员近3年内无违法及失信行为。
	10
	
	

	质量
保障
	办公信息化
	配备日常评估工作要求的办公桌椅、电脑、打印机等软、硬件设备。按照医保部门有关规定，能够使用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长护险失能等级评估相关功能模块，做好定点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编码信息动态维护工作，并实时上传评估结论的。
	10
	
	

	
	管理制度
	具有符合评估服务协议要求的服务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统计、内控管理、人员管理、档案管理、长护险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等制度。（每缺少一项扣2分，直至0分）
	10
	
	

	定点评估机构评审综合得分
	100
	30
	

	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签字
	
	
	

	备注：基础条件中，基础分值少于25分，一票否决。



	

